醴陵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
一、市人大常委会的主要工作职责

市人大常委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，主要工作职责是保证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；领导和主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；组织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；监督“一府两院”的工作；讨论、决定本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民政、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；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建议，决定对本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预算的部分变更；“一府两院”的人事任免等。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
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职责，2017年主要工作任务是：

（一）组织召开好市十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。

（二）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、人事任免权。

（三）加强工作监督、法律监督，依法开展专项工作评议。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，组织代表视察活动。

（五）加强对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工作。

（六）认真开展好各委办的联席会议、工作考察、调研活动等。

（七）组织开展农产品安全质量行、环保世纪行、三湘农民健康行、公正司法行和民族团结进步行活动。

（八）加强学习培训、宣传报道和横向联系，不断提高人大工作水平。

二、部门收支概况

2017年，部门预算编报收入主要是公共预算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费、专项调研经费、“五行”活动经费、代表工作经费等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7年年初预算数1148.05万元，其中：经费拨款1072.68万元，上年结转75.37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7年年初预算数1148.0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25.89万元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94.19万元；行政单位医疗27.97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89.05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59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经费110万元，人大代表活动经费32万元，领导干部调研经费32万元，委办监督、调研经费35万元，人大代表培训经费20万元，人大机关大院维修经费30万元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70.08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46.78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上年应付未付的支出和日常工作量增加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5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90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90万元，因上年未含人大会议接待经费，只是填报了机关接待费用预算，按要求今年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含了会议接待费，所以增加较多。因公车改革，今年已无公车运行费用。
